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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貧窮問題日趨嚴重，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（下稱「社聯」）數字顯示，以入息中位數一

半作低收入住戶定義，本港有123萬人生活於貧窮線低下。以南區為例，於2006年低收入人數

比率為約每6.5名南區居民就有一個居於低收入住戶，而低收入住戶組別的入息中位數為

$5000，可謂足襟見肘。就地區性的滅貧措施而言，政府可特別就以下四方面探索及考慮： 

 

第一，協助建立共融社區，鼓勵區內人士建立良好鄰舍網絡，有助推行社區互助形式的措施，

如家長設立互助式的託兒服務，以及發揮社區及鄰里力量，及早發現與幫助問題家庭。 

 

不少人認為香港人鄰里關係較以前疏離，故從地區層面上協助滅貧則應幫助居民改善鄰

舍網絡。在發展共融社區方面，政府可考慮以主辦或協辦形式舉行居民大會或其他同

類型活動，讓區內居民可增加彼此的認識。 

 

第二，政府應對社會福利機構及非牟利團體提供足夠的協助。例如，政府可考慮撥款及提供

地方予上述機構設立食物銀行、推行物資轉贈等扶貧計劃。 

 

第三，就個別地區為貧窮人口提供適當協助。就南區而言，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利用2006

年中期人口統計所得出有關南區貧窮人口的數據，有50.7%低收入住戶的教育水平只達

小學或以下程度，故政府應增加對職業培訓的資助，開辦及宣傳更多不同類型的課程

及培訓。 

 

第四，政府應放寬交通費支援計劃，由現時四個區域(元朗、屯門、北區及離島)擴展至全港，

讓合法在香港受僱、個人資產總值不超過44,000元、每月收入不超過6,500元，但現不居

住在元朗、屯門、北區或離島的某部份人亦能應付跨區工作及求職所帶來的財政負擔。 

 

惟本人認為地區性的滅貧措施有其局限性，以及貧窮問題最終是否能獲完滿解決有賴良好的教

育政策、對學童提供足夠資源助其學習、最低工資的下限能有效地保障工人基本生活條件、如

實反映本港貧窮問題以讓市民清楚了解情況，以及良好的房屋政策等，都是解決本港貧窮問題

的關鍵，地區性的滅貧措施最多只能起輔助性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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